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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纪律和考勤管理的通知 
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劳动纪律和考勤管理，建立良好的教

学和工作秩序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根据学校相关管理规定，现

就进一步加强我院劳动纪律和考勤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学院党政管理干部、教辅人员、工勤人员和实行坐

班制的其他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学校上、下班作息时间，

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不得在工作时间内擅离岗位或从事与工作

无关的事，不准在办公楼、教学楼、实验室等工作场所大吵

大闹，妨碍正常的教学和办公。 

二、教学人员必须接受并认真完成学院规定的教学任务，

不得迟到或提前下课，也不得以各种理由擅自调课、停课，

或私自请他人代课。平时，按时参加学院、教研室组织的政

治学习、业务学习、工作会议及其它集体活动。 

三、因故不能按时到岗上班、参加会议或学院组织的集

体活动，应提前及时办理好请假相关审批手续，未经批准离

岗缺席的作旷工处理。 

四、党政管理干部、教辅人员、工勤人员必须树立以“教



学为中心”的观念，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和全局观念，努力

提升服务质量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消除办事推诿、扯皮、应付、

敷衍，回避矛盾、上交矛盾等现象，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。 

五、按照学校规定，考勤实行学院行政一把手负责制。

严格请假审批、登记、销假制，分管责任领导要认真审批，

严格把关。 

六、学院办公室负责全院考勤登记、汇总、公示、上报

等工作，按学校统一要求向校人事处报送上月考勤情况。 

七、对违反劳动纪律者，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八、关于旷工处理 

1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视为旷工: 

（1）不请假、超假或请假未经批准缺勤者； 

（2）政治学习、业务学习和组织安排的各种集体活动，

无故不参加者； 

（3）外出学习或请假期满后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者。 

2、处理办法 

（1）无故缺席学院、系（教研室）组织的政治学习、

业务学习、工作会议及各种集体活动的，第一次扣罚年终绩

效奖励 200元；第二次扣罚年终绩效奖励 400元；第三次扣

罚年终绩效奖励 800元；无故缺席处罚依次成倍数进行递增。 

（2）旷工 1 天（教师旷工 1 次）的，学校扣发基础性

绩效工资 3 个月（学院扣罚年终绩效奖励 1000 元）；旷工 2

天的，学校扣发基础性绩效工资 6 个月（学院扣罚年终绩效

奖励 3000元）。 



（3）旷工 3 天及以上的，上报学校人事处，扣发学校

全年基础性绩效工资（学院扣罚全年年终绩效奖励）。 

（4）旷工连续超过 15天或者 1年内累计超过 30天的，

上报学校解除聘用合同，或做自动离职处理。 

九、其它违纪情况处理 

（一）不服从学院安排，闹个人情绪或因不认真履行岗

位职责而未保质保量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者，查处 1 次扣罚

年终绩效奖励 200 元。 

（二）上班时间吵架、打架、无理取闹等，查处 1 次扣

罚年终绩效奖励 500 元。 

（三）受学院通报批评者，1次扣罚年终绩效奖励 1000

元。受校级及以上通报批评者，自通报之日起，由学校人事

处扣发 2 个月基础性绩效工资。受警告、记过及以上行政处

分者，处分期间停发绩效工资。 

（四）对于工作中出现较大失误或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

人，报学校认定，扣发其全年绩效工资的 50%-100%（学院扣

罚全年年终绩效奖励 50%-100%）。 

（五）学院认定其它需要扣发的情况上报学校后按学校

认定意见处理。 

（六）多次违反劳动纪律屡教不改的，经学院党政联席

会研究同意后，将其人事关系退回人事处。 

十、请销假程序 

请销假须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请销假审批单，按审批

权限履行请销假手续，经正式批准并办好工作移交手续后方



能离校。 

如确因有特殊情况本人无法亲自办理请假手续的，应及

时委托他人代办相关手续。销假手续必须本人到院办公室办

理。 

十一、审批权限 

(一)院长、党委书记请假：由分管校领导审批。 

(二)其他教职工请假：假期在 7天内的根据学校管理规

定由院长审批，超过 7天的由院长签署意见后报校人事处审

批。 

十二、事假 

(一)教职工因个人特殊情况需离开工作岗位，应请事假。

请事假原则上一次不能超过 7天。 

(二)当月事假 3 天以内不扣发基础性绩效工资，3 天以

上报人事处按实际天数扣发，当月累计超过 10 天（含）停

发当月基础性绩效工资。年累计超过 15 天的年终按实际天

数扣发奖励性绩效工资。 

十三、病假 

教职工因身体患病而不能坚持正常工作需治疗的应请

病假。病假必须持有学校医院或县市级以上医疗卫生单位的

有效证明。 

十四、婚假、丧假、产假与哺乳假、计划生育假、探亲

假及其它情况均按照学校有关管理规定执行。 

劳动纪律和考勤制度是加强管理的关键环节，希望全院

教职员工严肃认真对待，自觉遵守各项制度和纪律，团结同

志，勤奋工作，建立良好、舒心、积极进取的工作氛围。 



特此通知 
 

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

二 0 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
 

附 1：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请假审批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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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：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请假销假审批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姓    名  系(教研室)  

请假事由  

请假时间 从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,共计   天 

系(教研室)主任 

意    见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院长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销假时间 
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开始上班。   

签字：       

备    注 
1、病假请假必须附医院证明。 
2、产假请假必须附婴儿出生证明。 

 


